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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庆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关于
《维西县城市生活垃圾热解处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维西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你单位报送的《关于维西县城市生活垃圾热解处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给予环评批复的请示》(维住建发〔2020〕115号)文件已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1、 项目基本情况。项目位于维西县西北侧小马场，维西县城生活垃圾填埋场内，项目代码：2019-533423-47-01-016787，占地8660.25㎡，采用无害化处理工程热解气化工艺，建设2套处理规模为60t/d成套垃圾热解机组，服务范围为维西县城规划区，周边村委会、永春乡集镇区所产生的生活垃圾，以及处理填埋场内原有陈腐垃圾。项目总投资48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336.3万元，占总投资的7.01%。
2、 维西县发展和改革局以维发改地区〔2019〕31号文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了批复。建设单位在认真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措施前提下，我局同意你单位按照《报告书》中所列的项目性质、规模、地点、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及本批复的要求进行建设。
 二、项目建设和运行管理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加强施工环境管理。合理安排工期，做好与垃圾填埋场的衔接，加强生活垃圾多头分类分拣，减少重金属、玻璃等不可燃物质或不利于热解处置的废弃物进入热解炉，科学合理配比新鲜垃圾和陈腐垃圾比例，不得处理相关标准和规范禁止处理的其他废物，保障垃圾无害化热解处理设施稳定运行。
（二）加强废气污染防治，确保各环节产生的大气污染物达标排放。严格落实恶臭防治措施，加强垃圾进料的操作管理，预处理车间及污水处理车间采用密封、微负压结构，并通过引风机将恶臭废气抽至除臭设施处理，恶臭排放浓度需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二级标准限值要求。生活垃圾进入热解炉热解，产生的烟气通过汽化、冷却、除湿、除尘、脱硫、脱酸处理后通过45米高的排气筒排放，须达到《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表1生活垃圾燃烧炉排放烟气中污染物限值”要求。加强热解炉工况管理，烟气出口的温度应不低于850℃，烟气停留时间应在2秒以上，严格技术标准控制二噁英，二噁英排放需满足《生活垃圾焚烧污染物控制标准》（GB18485-2014）表 4中规定的测定均值限值0.1ngTEQ/m³要求。
（三）按照“雨污分流、清污分流”原则建设排水系统，垃圾渗滤液、循环冷却水、烟气处理产生的废水等所有废水处理达标后全部回用，不得外排，站外设置雨水收集沟渠，站内雨水及废水统一收集沉淀后回用，不外排。
（四）落实分区防渗措施，防止地下水污染。污水3级絮凝沉淀隔油池、脱硫脱酸循环水池、卸料平台、危废暂存间、飞灰固化间、消防事故水池、污废水输送管道、初期雨水收集池、灰渣储存池等区域采取重点防渗措施，防渗层的防渗性能应等效于厚度≥6m，渗透系数≤1.0×10-7cm/s的黏土层的防渗性能。对于机修油、灰渣等各类危废物妥善管理，对设置暂存间、飞灰固化间等设施，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的要求进行防渗设计，防渗层为至少1m厚粘土层（渗透系数≤1.0×10-7cm/s），或2mm厚高密度聚乙烯，或至少2mm厚的其它人工材料（渗透系数≤10-10cm/s）。设置地下水监测井，定期开展地下水跟踪监测。若发现地下水质出现异常现象，及时采取措施。项目建设过程中，委托监理单位进行施工期的环境监理，并建立相关台账，确保防渗工程满足要求。
（五）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置高噪声设备，通过采取减振、隔声等措施，确保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要求。
[bookmark: _Hlk495097482][bookmark: _Hlk494799931]（六）固体废物须分类收集、贮存并妥善处置，加强综合利用。废金属回收利用，一般固废分类合理处置，废机油等危险废物按照危险废物管理相关要求，送有资质单位妥善处置，灰渣要设置规范的集中密闭暂存场所，定期或不定期有效回收利用或规范处置。
（七）严格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确保热解设备的稳定运行，加强环保设施管理和维护，防止非正常排放。落实各类废水收集及防渗措施，防止废水渗漏。运输车辆采取密闭运输，厂区内运输贮存密闭、车间微负压，减少恶臭外排。按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要求，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报迪庆州生态环境局维西分局备案。建立健全防范和化解社会环境风险应急机制，加强应急演练和培训。
（八）按照重点排污单位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要求，制定应急预案和自行监测方案，对污染物排放状况及其对周边环境质量的影响开展自行监测，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并向社会公开监测结果。有效衔接处理新建项目和原有垃圾场，防止发生二次污染。严格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应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并做好环保设施施工监理工作，建立相关台账。必须在试运行前完成排污许可证变更申报，按照新的排污许可技术规范要求落实好各项措施。项目建成投入试运行后，及时按规定自行组织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并在生态环境专网系统录入，同时向我局和州生态环境局维西分局进行备案。

三、加强污染物排放量管理工作，依照相关技术和政策要求，严格达标排放。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初步核定为：有组织排放废气污染物：颗粒物4.09t/a，SO26.84t/a，NOx25.425t/a，CO10.213t/a，HCl0.268t/a，Hg及其化合物0.0000626835t/a，锑+砷+铅+铬+钴+铜+锰+镍及其化合物0.029t/a，镉+铊及其化合物0.0000612375t/a，二噁英类6.605mgTEQ/a；无组织排放废气污染物：NH3 0.013t/a、H2S0.008t/a、颗粒物0.175t/a。
四、该项目卫生防护距离为100m。你公司应书面报告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在规划用地时严格控制，防护距离内不得规划建设学校、医院、居民住宅区等环境敏感目标。
五、项目若发生重大变动，须另行组织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并重新报批。自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准之日起，如超过5年项目才开始建设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应当报生态环境部门重新审批。
六、你单位应在接到本批复后15个工作日内，将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稿和批复文件送州生态环境局维西分局报备。
七、州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州生态环境局维西分局负责组织该项目的环境执法现场监察和日常监督管理。
八、其他未经说明事宜，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现行标准及政策要求办理。

迪庆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
                            2020年8月31日
（此件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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